
关于 2024 年浦东新区卫生健康系统

继续医学教育年度验证的预通知

各卫生单位:

为确保浦东新区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稳步推进，2024 年浦东新区

卫生健康系统继续医学教育年度验证上报材料工作将于2024年12月

2日-6 日进行，由于浦东卫生技术人员量大，只能提前收取年度学分

验证材料，现发预通知，如与市验证正式通知不符之处以市验证通知

为准，预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证对象：

（一）中级及以上职称卫生专业技术人员(继续医学教育对象)

1．请认真做好Ⅰ类和Ⅱ类学分校验工作,并将所有Ⅰ类学分情况

（主办单位、项目编号、项目名称、项目内容、学习时间和所获得学

分等内容）和Ⅱ类学分情况，准确无误地输入到《上海市继续医学教

育学分管理系统》（以下简称学分管理系统），以便系统自动识别，以

及人事等有关部门在职务与岗位评聘中继续检查。本市的国家级和市

级Ⅰ类市验证系统会直接导入系统并显示审核通过。

2．各单位在查验好本单位学分后，请将 2024 年中级及以上验证

人员的Ⅱ类学分验证表纸质和电子版（附件 2）、送交浦东卫生发展

研究院卫生科教事务办公室(非浦东卫健委直属医疗单位需上交Ⅱ类

学分原件)。Ⅱ类学分审核通过后再另行通知各单位在验证系统里直

接生成并打印《2024 年度浦东新区卫健委/单位Ⅰ类学分验证表》、

《2024 年度浦东新区卫健委/单位西医其它类学分验证表》(进修人

员、援疆、援藏、援滇和援外等人员）和西医学分统计表，要求Ⅰ类



学分证和进修结业证书等排序与Ⅰ类验证表名单和西医其它类学分

验证表排序一致，学分管理系统中状态为审核通过的Ⅰ类证书、本年

度未录入学分管理系统的证书请勿附上，请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

-2025 年 1 月 3 日(元旦这一天的 6 日交来)将待审核材料、Ⅰ类学分

验证表纸质版和电子版、西医其它类学分验证表纸质版和电子版、西

医学分统计表纸质版和电子版上交到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卫生科教

事务办公室，2023 年度及以前的学分不进行补验。

（二）初级及以下职称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（继续医学教育对象）

根据《关于加强本市初级卫生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的通知》（沪

继教委办发【（2016 年）3号】）文件要求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初级

及以下职称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（含乡村医生）2024 年获得的继续医

学教育学分不得低于 20学分（不区分 I、II 类学分），实行网上验证。

2024 年浦东新区卫生健康系统初级人员继续教育学分验证名单

纸质和电子版（附件 3）送交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卫生科教事务办公

室(非浦东卫健委直属医疗单位还需上交Ⅰ、Ⅱ类学分原件)。

（三）、相关规定：

1.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落实为基层减负措施改进继

续医学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（国卫办科教函﹝2019﹞702 号）精神，

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本年度参加本专业相关培训所获的Ⅰ类和Ⅱ类继

续医学教育学分可相互补充，所补充比例不得超过该类别学分总值的

50%、即：

总分满 25学分，其中Ⅰ类≥2.5 分，Ⅱ类≥10分，即为合格。

2.2024 年继教对象所获得的远程继续医学敎育学分数不超过 10

学分（Ⅰ类和Ⅱ类各 5 分）。



3.各单位将学分输入学分管理系统后，由系统自动识别相关学

分，达到上述学分要求即为修满。

4.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、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、助理全科医

生培训、累计 6个月及以上进修并考核合格者、担任省级及以上科技

成果奖励项目负责人等人员，可视为本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合格。

5.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诚信原则报送验证相

关材料，若经审核发现存在弄虚作假，提交假学分、假材料、假证件

或其他造假行为者，其本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习视为“不合格”，并

在相应范围内进行通报。

三、时间地点：

时间：2024 年 12 月 2 日（周一）-6 日（周五）上午 9：30-11：

00、下午 13:30-16：30。因本区单位多，所以请各单位按照上交日

程安排表（附件 1）规定上交验证材料。2024 年 12 月 30 日-2025 年

1 月 3 日(元旦这一天的 6 日交来)上交Ⅰ类学分验证表、西医其它类

学分验证表、西医学分统计表和待审核材料。

地点：上海市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卫生科教事务办公室、莱阳路

818 号 1 号楼 401 室（近东陆路口）

四、联系人和联系电话：徐 伟 60881180

五、根据国家卫健委和上海市卫健委有关文件精神，各单位应每

年度对继续医学教育工作进行自评和总结，并在学分管理系统中如实

填写《2023 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工作自查自评报表》（统计查询→职称

达标→编辑自查自评表→保存后打印）并盖章，在 2024 年 12 月 30

日-2025 年 1 月 3 日(元旦这一天的 6 日交来)送验 2024 年度待审核



学分材料时，将本单位“2024 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工作自查自评表（纸

质和电子版各一份）”同时报送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卫生科教事务办

公室。

中医 2024 年度继教学分验证流程和西医相同，验证要求基本相

同，主要 2点不同：1.一类学分的项目必须是中医药类。2.远程继教

项目学分不受限制。

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发展处

2024 年 11 月 13 日


